
从事供热、供水、污水处理和有线电视安装等公用事业的

企业向客户收取的一次性入网费应如何处理？企业财务人员

在账务处理上做法各异，笔者对此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

1. 一次性入网费是企业的资产和收入。对于从事供热、

供水、污水处理和有线电视安装等公用事业的企业，虽然有的

地方政府将以上企业的配套资产的所有权界定为归政府所

有，但财政部门在划拨资金（代收代付）以购建配套资产时并

没有明确规定应将该项资金作为国家资金处理。另外，该资金

形成资产的目的是帮助企业取得收入，企业提供服务的成本

中也包含了相关资产的折旧。而且，政府没有享受到该资产的

任何收益，且资产与企业无法分离，更不能由政府对其单独出

售。因此该资产在实质上是由企业所拥有和控制，已形成了企

业的资产。该入网费一旦收取，无论发生什么情况，收取企业

均不再负有向客户退还的义务。因此对收费企业来说，入网费

实质上是构成了企业的一项收入。

2. 相关的税务处理。《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营业税

若干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03］16号）规定：“燃气公司和

生产、销售货物或提供增值税应税劳务的单位，在销售货物或

提供增值税应税劳务时，代有关部门向购买方收取的集资费

（包括管道煤气集资款〈初装费〉）、手续费、代收款等，属于增

值税价外收费，应征收增值税，不征收营业税。”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增值税若干政策的通知》（财

税［2005］165号）规定：“对从事热力、电力、燃气、自来水等公

用事业的增值税纳税人收取的一次性费用，凡与货物的销售

数量有直接关系的，征收增值税；凡与货物的销售数量无直接

关系的，不征收增值税。”

由于上述企业收取的一次性入网费既不与企业的销售数

量、服务期间相关，又不与用户的使用时间及使用数量相联

系，因此税法从真实发生的原则出发，规定企业应将上述入网

费并入发生当期的销售收入，按服务业计算缴纳营业税金及

附加。按照相关的税法规定，企业应将收取的入网费全部作为

发生当期的应纳税营业额，并计算缴纳相应的营业税金及附

加。同时应将收取的一次性入网费全额扣除缴纳的营业税金

及附加后纳入入网费发生当期的应纳税所得额，计算缴纳企

业所得税。

另外，按照不重复征税原则，对纳税人在以后的摊销期间

确认已纳税部分的收入时，也允许将入网费收入作为应纳税

营业额和应纳税所得额的调减项目处理，不再缴纳营业税和

所得税。

3. 相关的会计处理。入网费收入不仅与企业的正常经营

没有必然的联系，而且收入的多少也不具有确定性和稳定性。

因此，为了均衡地反映企业的经营成果，避免企业业绩的大起

大落，保证会计信息的一贯性和可比性，财政部发布了《关于

企业收取的一次性入网费会计处理的规定》（财会［2003］16

号），对企业按照国家有关部门批准的收费标准向客户收取的

一次性入网费的会计处理做了具体规定。实务中，可做以下会

计处理：

（1）入网费收入应记的会计科目，应根据企业的性质不

同进行不同的处理。如果企业的主营业务收入是缴纳营业税

项目，则入网费收入应记入“主营业务收入”科目；如果企业

的主营业务收入是缴纳增值税项目，则入网费收入应记入

“其他业务收入”科目。

（2）由于纳税人对上述入网费在发生当期按全额计算了

应纳税营业额和应纳税所得额，而递延收益是分期确认收入，

所以在收到入网费当期应将缴纳的相关税金作为递延税款处

理，借记“递延税款———营业税金及附加”、“递延税款———所

得税”科目，贷记“应交税费（或银行存款等）”科目。

（3）当递延收益确认为当期收入时，应将相关税金与确认

的收入相配比，再将确认收入部分负担的税金计入当期损益，

借记“营业税金及附加（或所得税费用等）”科目，贷记“递延税

款”科目。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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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组成计税价格=（成本+利润）衣（1原消费税税率）=成本伊

（1+成本利润率）衣（1原消费税税率），消费税应纳税额=组成

计税价格伊适用税率。公式中的成本是指应税消费品的产品

生产成本，利润是根据应税消费品全国平均成本利润率计算

得到的。可见，在对自产自用应税消费品征收消费税的过程

中，计税依据中包含了利润。

3. 两者的差异分析。由上文可知，委托加工应税消费品

的组成计税价格中并没有考虑成本利润率。委托加工环节的

组成计税价格计算公式仅包括材料成本、加工费以及消费税

税率三个要素，与实际的销售额还存在一定差距。这无形中缩

小了税基，造成了国家税收的流失，也为纳税人利用这一漏洞

进行纳税筹划提供了条件。而自行加工后销售所纳的税额高

于委托加工后直接销售所纳的税额，这造成了税负不公，不利

于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消费税往往是对一些特殊消费品、奢侈品、高能耗消费

品、不可再生资源消费品等征税。因此，如果对委托加工应税

消费品的组成计税价格考虑成本利润率，不仅可以增加国家

的财政收入，而且也不会影响到国家鼓励类行业的发展。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委托加工应税消费品收回后，不论是

用于连续生产应税消费品还是直接用于出售，计算应纳消费

税时都应考虑成本利润率。委托加工环节已交消费税的应税

消费品收回后用于继续加工应税消费品的，对其已交的消费

税进行抵扣。这样既可以解决组成计税价格不合理造成的税

基缩小、国家税收流失的问题，又可以实现公平税负，有利于

纳税人之间的公平竞争。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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